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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结果的决定
周政字〔2024〕2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

有关单位：

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要求，现对 2023 年 1 月 1

日前制定、现行有效的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进

行集中清理，决定保留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10 件、区政府办

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9 件。

本决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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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保留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http://www.zhoucun.gov.cn/resources/public/20201210/5fd1502d50be47faea3ed4f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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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留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一、区政府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号和规范性文件登记号 文件标题 文件有效期至

1 周政发〔2015〕20 号
ZCDR-2015-0010003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文件的决定 永久

2 周政发〔2015〕56 号
ZCDR-2015-0010012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区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永久

3 周政字〔2017〕43 号
ZCDR-2017-0010007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区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永久

4 ZCDR-2019-0010003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2024 年 12 月 31 日

5 周政发〔2020〕8 号
ZCDR-2020-0010002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周村区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办法》的通知 2025 年 4 月 30 日

6 ZCDR-2020-0010004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省干线公路管理的通告 2025 年 11 月 30 日

7 ZCDR-2020-0010005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周村区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情况的公告 2025 年 12 月 31 日

8 周政字〔2021〕14 号
ZCDR-2021-0010001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周村区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养老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9 周政发〔2022〕16 号
ZCDR-2022-0010001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周村区中小企业转贷应急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2024 年 4 月 30 日

10 ZCDR-2023-0010001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的公告 202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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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号和规范性文件登记号 文件标题 文件有效期至

1 周政办字〔2020〕8 号
ZCDR-2020-0020002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 2025 年 1 月 31 日

2 周政办字〔2020〕31 号
ZCDR-2020-0020003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5 年 5 月 30 日

3 周政办字〔2020〕41 号
ZCDR-2020-0020004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基层名医选拔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4 周政办字〔2021〕38 号
ZCDR-2021-0020001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和谐使者选拔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6 年 10 月 31
日

5 周政办字〔2021〕40 号
ZCDR-2021-0020002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我区供暖价格和对低收入群体继续实行供暖补贴的通知

2024 年 12 月 13
日

6 周政办字〔2021〕44 号
ZCDR-2021-0020003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区直管公房租金标准的通知

2026 年 12 月 31
日

7 周政办字〔2022〕9 号
ZCDR-2022-0020001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 2027 年 4 月 30 日

8 周政办字〔2022〕11 号
ZCDR-2022-0020002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2025 年 6 月 30 日

9 周政办字〔2023〕27 号
ZCDR—2023—0020001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政府投资项目运营审计实施办法的通知 2028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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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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